
附件3

区森防指现场指挥部组成及任务分工
区森防指根据需要设立现场指挥部，下设相应的工作组。各工作组组成及任务分工如下：

一、启动Ⅳ级响应下设9个工作组
（一）综合协调组

区应急管理局牵头，事发地镇（街道）及区委宣传部（区委网信办）、区文广旅体局、区发改局、区财政局、公安分局、自然资源分局（林业分局）、区人武部等部门协助。

主要职责：传达贯彻区委、区政府及上级机关指示，密切跟踪森林火情和扑救进展，做好全面协调、综合统筹、现场指挥部搭建、登记统计（含日志）、督办重要工作及信息汇总上报等工作，并通报区森防指各成员单位；协调应急经费保障工作；协调和对接区外及省、市各类救援队伍；建立现场指挥部临时党组织；内设工作小组（综合协调小组、信息采集小组、信息报送小组），分工协作。

（二）抢险救援组

区应急管理局牵头，事发地镇（街道）及公安分局、自然资源分局（林业分局）、区人武部、区消防救援大队、区森林消防综合救援队、驻区的市森林消防综合救援队伍等单位协助。

主要职责：制定现场应急救援方案；协调、统筹部署救援力量，按梯队编组救援力量（视情编设机动小组），及时有效组织实施救援行动；根据火灾发展态势和变化，适时提出调整救援力量的建议；指导社会救援力量参与抢险救援；组织协调现场应急处置有关工作；使用无人机等相关技术力量和设备，对火灾现场全方位、不间断观察，及时将情况传送至现场指挥部；协调办理部队参加抢险救援救灾兵力调动，参加区层面军地联合指挥，加强协调指导。

（三）技术向导组

自然资源分局（林业分局）牵头，事发地镇（街道）及区气象局、专家组等协助。
主要职责：抽调事发地村干部（参加过防灭火培训且熟悉当地林区的）、林业员、护林员组成向导组，负责带领增援队伍进入火场灭火；为现场指挥部提供森林数据、地图、基础设施规划等情况，组织现场火情会商研判，为森林火灾扑救提供技术支持；必要时联系省、市森林防灭火专家到现场参与指挥；做好现场监测预警和隐患排查工作；参与制定应急救援方案；指导灾区开展灾情调查和灾损评估。
（四）社会治安组

公安分局牵头，事发地镇（街道）及区交通运输局（区轨道交通局）协助。

主要职责：加强火场周边和救援队伍集结点的交通疏导、现场警戒和安全管理工作，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，维护社会稳定；做好森林火灾有关违法犯罪案件查处工作；做好现场指挥部在灾区时的安全保卫工作。

（五）火灾监测组

自然资源分局（林业分局）牵头，区应急管理局、公安分局、区气象局等部门协助。

主要职责：组织火灾风险监测，指导次生衍生灾害防范；调度相关技术力量和设备，监视灾情发展；指导灾害防御和灾害隐患的监测预警；做好气象观测、卫星监测，及时提供火灾区域气象和火点信息，为现场指挥部提供决策参考信息；制作发布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预报预警信息；在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时，根据区政府或区森防指的要求适时开展人工增雨作业。

（六）医疗救治组

区卫健局（区红十字会）负责，事发地镇（街道）协助。

主要职责：组织各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医疗救护和卫生防疫等工作，协调做好灾区的医疗保障工作；做好灾区转运救治伤员、伤亡统计及灾区、安置点各种传染病等疫情暴发流行控制工作。必要时，组织医疗专家协助救治；协调做好指挥部在灾区时的医疗保障工作。

（七）后勤保障组

事发地镇（街道）牵头，区发改局、区财政局、区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协助。

主要职责：对接综合协调组，做好用餐、饮水等后勤保障工作；必要时，临时调度或采购其他抢险救灾物资。

（八）油料电力组

区发改局牵头，高明供电局协助。

主要职责：做好油料、电力保障工作，必要时做好供电设施紧急避险停电和修复工作。

（九）通信保障组

区经济科技促进局牵头，区应急管理局、公安分局、三大通信运营商、中国铁塔佛山分公司等单位协助。

主要职责：协调做好指挥机构在灾区时的通信和信息化组网；建立灾害现场指挥机构、应急救援队伍与区应急指挥部，以及其他指挥机构之间的通信联络；指导修复受损通信设施，恢复灾区通信。
二、启动Ⅲ级响应在Ⅳ级响应基础上增设3个工作组
（十）群众救助组
事发地镇（街道）牵头，区委统战部、区发改局、区教育局、区经济科技促进局、区民政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应急管理局、公安分局等部门协助。

主要职责：制定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方案；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的紧急疏散安置、过渡期救助和因火灾遇难人员家属抚慰等工作；下拨救灾款物并指导发放；统筹灾区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，指导灾区粮、油、电、气等重要基础设施的抢修。
（十一）安全防护组

区消防救援大队牵头，事发地镇（街道）及区民政局、区应急管理局、自然资源分局（林业分局）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城管局、高明供电局、三大通信运营商、中国铁塔佛山分公司等单位协助。

主要职责：对村（社区）、危化企业、重要目标（含公墓）及其设施等进行重点防护。

（十二）宣传报道组（信息发布和舆情管控）

区委宣传部（区委网信办）、区文广旅体局牵头，事发地镇（街道）及区应急管理局、公安分局协助。

主要职责：对接综合协调组，统筹新闻宣传报道工作，指导做好现场发布会和新闻媒体服务管理；组织开展舆情监测研判，加强舆情管控；指导做好科普宣传；协调做好区以上领导在灾区活动时的新闻报道工作。
三、启动Ⅱ级以上响应增设6个工作组

（十三）交通保障组

区交通运输局（区轨道交通局）牵头，事发地镇（街道）及区国资局、公安分局协助。

主要职责：做好全区（含与其他区域交界路口）的道路交通保障，确保救援队伍、车辆运行顺畅；指导灾区道路抢通抢修；统筹增加抢险救灾应急物资、人员转移等运输力量保障。

（十四）物资调度组

区应急管理局牵头，事发地镇（街道）及区发改局协助。

主要职责：区应急管理局统筹调拨救灾物资，并下达指令，事发地镇（街道）及区发改局负责落实。

（十五）飞机引导组

区应急管理局牵头，事发地镇（街道）及区发改局（区机场办）、区住建水务局、区交通运输局（区轨道交通局）、公安分局、自然资源分局（林业分局）等部门协助。

主要职责：负责起降点、取水点保障，包含起降点警戒、洒水降尘、拖车使用等工作，确保航空灭火计划顺利实施。

（十六）灾情评估组

区应急管理局牵头，事发地镇（街道）及区司法局、公安分局、自然资源分局（林业分局）、生态环境分局等部门协助。

主要职责：指导开展灾情调查和灾时跟踪评估，为应急救援决策提供信息支持；组织灾害评估，参与制定救灾方案。
（十七）志愿服务组

区委社会工作部牵头，各镇（街道）及团区委、区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协助。

主要职责：统筹指导有关部门组织社会应急力量参与森林防灭火志愿服务工作。

（十八）社会捐赠组

区民政局（区慈善会）牵头，区委统战部、区发改局、区卫健局（区红十字会）、区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协助。

主要职责：组织区慈善会、区红十字会等社会公益团体募集救灾物资及款项，并做好接收、统计、管理、发放工作。



